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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峡 法 学 论 坛 
 

 

邀 请 函 
 

尊敬的                

    您好！ 

“海峡法学论坛”是由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机构于 2003年联合创办

的法学学术交流平台。论坛创办以来，紧紧围绕国家立法的前沿问题

和海峡两岸经贸关系，先后举办了以物权法、公司法、反垄断法、现

代金融法、侵权责任法、社会保障法、知识产权法及依法行政与社会

治理等为主题的十一届学术年会。论坛汇集两岸四地众多知名法学专

家和法律实务人士。作为一个由两岸四地法学界多年共同举办的法学

论坛，“海峡法学论坛”在海内外法学交流和理论探究上已经形成其品

牌和特色。2014 年论坛学术年会定于 8 月 18 日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

区举办，现将本届年会的相关事项告知如下： 

一、论坛主题：生态文明与法治保障 

  子议题： 1、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

2、两岸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

3、两岸环境保护立法完善研究 

4、两岸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机制研究 

5、两岸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

6、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

7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

二、论坛组织机构： 

顾问单位：中国法学会。 

主办单位：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、福建省涉台法律研究中心、

厦门大学法学院、福建省法学会、福建省律师协会、福建江夏学院法

学院、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、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、福州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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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、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、台湾华冈法学基金会、香港律师会、

澳门经济法律学会、华侨大学法学院。 

三、邀请参会人员：两岸四地的法学专家学者及实务人员百余人。 

四、费用：参会人员住宿及往返路费自理，会议免收会务费。 

素闻您对本届论坛年会的相关议题卓有研究，学术素养深厚，特

邀请您届时参加本次论坛，并惠赐论文。所附确认回执请于 7 月 1 日

前反馈给组委会，论文请于 7月 10日前发送至论坛邮箱，以便会务准

备。真诚期待您的参与！ 

谨致 

敬礼！ 

附：1、会议须知 

2、确认回执 

3、论文格式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峡法学论坛组委会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

 

 

论坛组委会联系方式： 

单位：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 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28号屏东写字楼 7 层   邮编：350003 

电话：0591-87843695     传真：0591-87837386 

联系人：高巧玲 （15859079501） 

单位：福建省涉台法律研究中心 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25号      邮编：350001 

电话：0591-88561969  87605221      传真：0591-87500017 

联系人：王晓杰 （13506996132） 陈新雨 （15959012397） 

e-mail:straitslaw_forum@vip.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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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须知 

1、8 月 17 日报到，8 月 18 为会议时间，8月 19日离会。 

2、地点：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。 

3、所附回执请填写完整并于 7 月 1 日前反馈，以便安排会务。 

4、交流论文请于 7 月 10 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组委会，以便汇

编。 

5、住房标准：具体住宿费用另行通知，有单人间及双人间供选择，请

在回执中注明。 

6、会议期间用餐由主办单位负责。 

7、未尽事宜请与论坛组委会联系。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确认回执 

姓名  性别  职务/职称  

联系电话  手机号码  

工作单位  

通讯地址  

E-Mail  

论文题目  

住房标准 双人间（  ）                单人间（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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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格式规范 

 

一、文章体例按以下顺序编排： 

1、汉字大写数字，如一、二、三。 

2、带括号的汉字大写数字，如：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。 

3、阿拉伯数字，如 1、2、3。 

4、文章中使用“第一、第二或首先、其次、第三”的不做改动。 

 

二、字体 

1、文章的标题用宋体,加黑小四号。 

2、汉字大写数字的标题用宋体加黑五号。 

3、正文用宋体五号。 

 

三、格式 

参会论文请提交 WORD 格式的电子文本，不接收 PDF文件。 

 

四、注释 

1、注释方式：脚注。 

2、编号格式：①②，放在标点符号后面。 

3、编号方式：每页重新编号。 

4、参考书目：列在每篇文章的最后。 

 

五、引用的格式 

译著：国别、作者、译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出版日期、页码。如：【法】卢梭著，

何兆武译：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，第 55—56页。 

专著：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页码。如：龚祥瑞：《比较宪法与行政法》，法

律出版社 1985年版，第 426页。 

编作：编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页码。如：齐树洁主编：《英国证据法》，厦门

大学出版社 2002年 7月第 1版，第 25页。 

论文：作者、论文名、期刊名、年份、期数、页码。如：杨宇冠：《论刑事诉讼人

权保障》，载《中国刑事法律杂志》2002年第 4 期，第 3页。 

论丛类：作者，论文名、编者、论丛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页码。如：李学宽：《一

起刑讯逼供的法律思考》，载陈光中、江伟主编：《诉讼法论丛》（第 7卷），法律出版社

2002年版，第 379页。 

 

 

 


